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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10月 28日（週三）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419 院會議室     

出席：蘇國賢  張佑宗  陳毓文（林萬億代） 徐斯勤  鄭秀玲  曾嬿芬  陳明通  王泰俐   

      蘇彩足  趙永茂  林子倫  蔡季廷  王道一  李顯峰  馮勃翰  樊家忠  李宗穎 

      柯志哲  吳嘉苓  古允文  周桂田  施世駿  張錦華  陳淳文  王宏文  鄭銘彰   

      許竹英  曾玉芳  楊禮禎  林添榮  鍾巧庭  王亮中  江彥霆  張哲維  林子茗 

      曾華銳  黃則鳴                        

請假：陳毓文  王鼎銘  李鳳玉  吳聰敏  毛慶生  鄭麗珍  洪貞玲  李晨心  游東林 

列席：王欣元  葉玉珠  余美玲  牟筱玲  王詩曉   

主席：蘇國賢院長                                                     記錄：王欣元                                                                                                                                                                

 

壹、主席報告 

院務方面 

一、本校103學年度優良導師評選作業，經104年4月22日及5月20日2次優良導師評選委員會議，由各學

系所推薦之候選人評選出14位優良導師。本院獲獎的是社工學系吳慧菁教授。 

二、本院103學年度獲教學傑出教師為社會系藍佩嘉教授，獲教學優良教師有：政治系吳玉山教授、黃

長玲副教授，經濟系王泓仁教授、陳虹如教授、林明仁教授、蔡崇聖教授、黃景沂副教授，社會系

賴曉黎副教授，社工系陳毓文教授、傅崇喜助理教授，國發所周嘉辰助理教授、張國暉助理教授，

新聞所林麗雲教授及公事所蘇彩足教授等14位。 

三、恭賀本院何明修老師、劉錦添老師榮獲科技部103年度傑出研究獎；科技部公布104年度吳大猷先生

紀念獎獲獎人名單，本院獲獎人為經濟學系黃景沂副教授。另恭賀本院社工學系李哲溥同學榮獲

2015年總統教育獎。 

四、依據103年6月5日103學年度院第6次行政會議決議，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頤賢介宙館為政治經

濟系館，比照目前社會社工館、國發館及新聞館之管理均為由各該系所自行管理。該館應由政治學

系、經濟學系及公共事務研究所自行管理。為有效落實管理政治經濟系館，特擬定「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科學院政治經濟系館空間分配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提會報告。(如附件一)  

五、本次 104 年 10 月 17 日校務會議報告，校方因應後邁頂計畫的策略為：強化彈性攬才、留才、 

    育才，與中研院進行全面性合作，爭取其他可能經費來源及募款，校際/國際研究合作創造價值。 

六、本院自 104年 9月起推出「臺大社科通訊」電子報，目前已推出 2期，將本院各項活動及訊息 

    即時發佈如：「活動預報」、「榮耀分享」、「活動報導」、「國際交流」、「專題報導」、「人事動態」等，

也獲得師生好評，希望各系所及各單位能大力支持，將相關訊息分享給院辦承辦人，讓本院電子報

辦理得更加有聲有色。 

七、本校 104學年度學校運動會將於 11月 21日、22日（星期六、日）於校總區田徑場舉行。相關游泳

賽、田徑賽、團體競賽及趣味競賽等均已開始報名，請本院教職員工生踴躍參加各項競賽。 

 

邁向頂尖大學方面 

一、本院本年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核定經費為 18,898,725 元，截至 104 年 10 月 23 日止，本院學術領

域全面提升計畫總執行率僅達 51%，請各單位加強並協助督促所屬教師儘速報帳核銷。明年度為第



- 2 - 
 

二期邁頂計畫最後一年，經費暫定依照今年分配金額之 89%規劃約為 16,846,297 元。 

二、本院本年推動國際化經費核定經費為 3,391,000 元，截至 104 年 10 月 23 日止，本院推動國際化計

畫執行率僅達 55%，請各單位加強並協助督促所屬教師者儘速報帳核銷。明年度為第二期邁頂計畫

最後一年，經費暫定依照今年分配金額之 75%規劃約為 2,543,200 元。 

三、本院已於 10 月 23 日中午召開邁頂策略發展暨執行管控與績效評鑑會議，10 月 30 日提交 104 年度

計畫成果報告及提交 105 年度計畫書給教務處，院長將於 11月 13日參加 105年度邁頂計畫審查會

進行簡報。 

 

總務方面 

一、自去年遷回校總區上班上課後，本大樓歷經幾個強烈颱風侵襲，發現對本院造成最大的影響 

還是淹水問題十分嚴重，當初日本建築師為使本大樓設計成為環保節能大樓，自 3 樓以上都 

有挑空區，雖然達到綠建築的標準、但是颱風來時風勢夾著雨勢，造成 7、8樓老師研究室及 

地面淹水。目前已替大部分老師製作門檻擋水，地面淹水的部分則將以沙包導引至洩水區， 

以解決淹水問題。 

二、本大樓因樓層較高及 3樓以上都有挑空區，為維護師生安全及減少意外發生，本院已規劃樓 

層間設置安全網，並請本校總務處營繕組協助招標，將利用有長假的期間來施作。 

 

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方面 

一、社科院圖書館(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啟用週年 

 社科院圖書館自 103.9.15 啟用迄今已屆滿一週年，統計至 9 月 30 日止，累計總入館人次已達 49.3

萬人次。去年開辦的預約導覽服務，一年來接待來自國內外圖書館、建築、設計界及相關學術單位

團體事前申請導覽 124 場次，累計 2,271 人次(*註：學校公布的期中、期末考試期間不提供預約導

覽服務)。 

二、協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計畫執行 

    科技部人文司於今年核定通過 104年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計畫，由社科院教師提請通過有兩個學門。

1. 社會學門議題：失業、貧窮與福利服務(計畫主持人：社工系古允文教授)； 2. 經濟學門議題：

創意、創新經濟與經濟永續(計畫主持人：經濟系黃景沂副教授)，本組已開始協助相關計畫圖書之

採購作業。 

    最新的 105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業已在 9 月 7 日公告，社科院教師研提 2 項

議題之圖書計畫案。 

1. 社會學門議題：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社工社福領域) (計畫主持人：社工系林萬億教授) 

2. 經濟學門議題：創意、創新經濟與經濟永續(計畫主持人：經濟系毛慶生副教授) 

以上兩議題均為一年期計畫，計畫主持人須在 11 月 8 日 17:00 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三、頤賢經濟名著書屋裝置安全門禁 

    由本院系友東和鋼鐵董事長侯貞雄先生捐贈之「頤賢經濟名著書屋」已在前次院務會議通過閱覽及

管理辦法。考量日後使用時保護圖書的安全防竊，已購置圖書安全偵測門禁，8 月 20 日完成裝機作

業，8 月 26 日通過學校驗收，後續尚待局部空間調整，擇期開放。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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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一、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推廣海外教育獎學金設置要點」第五、六條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本校第 287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二、本院「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陸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本校第 287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案三、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七條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校核備中。 

案四、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六條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校核備中。 

案五、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家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送校核備中。 

案六、「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頤賢經濟名著書屋閱覽規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購置圖書安全偵測門禁，8月 20日完成裝機作業，8月 26日通過學校驗收， 

後續尚待局部空間調整，擇期開放。 

案七、本院研究生借用本院新大樓 8樓討論室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第二條「討論空間為六樓 601-609研究生教室共計 9間。」修正為「…六樓 601- 

605研究生教室共計 5間。」 

          三、第七條「如遇校方或院方舉辦學術演講、研討會及會議等活動，…」修正增加為 

「如遇校方、院方或系所舉辦學術演講、研討會及會議等活動，…」。通過。 

      執行情形：研究生借用 6樓教室將由政治經濟系館空間分配管理委員會處理。 

案八、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遴選辦法》第十一條案。 

      決議：因有委員表達不同意見，擬提下次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有關院長遴選辦法，擬請另提後續會議討論。 

案九、「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入學及修業辦法」修正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送教務處研教組備查。 

案十、本院擬與泰國清邁大學經濟學院簽署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經本校第 2872次行政會議通過，合約寄往對方學校簽約中。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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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檢陳本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修正案（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旨揭修正草案業經本院104年5月7日103學年度第6次（第4、5條）及同年10月7日104學年

度第1次（第6條）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本修正案主要係配合本校各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六條 

規定修正，修正重點如下： 

（一） 第五條第三項：於甄選之應徵人數未達3人時，除報請教務長核可外，亦須經校教 

評會主席核可，始可進行甄選程序。  

（二） 第六條：將候選人最高學歷為「聘任單位」授予，修正為「本校」授予；是類人 

員離校後從事教學、研究相關工作之範圍認定，由「其他單位」修正為「本校以外機

關（構）學校」。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學系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師聘任作業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避免社會工作學系教師重複評鑑，該系專任教師聘任作業要點擬新增第十二條文 

        字：「新聘助理教授於第一次或第二次之續聘審查期滿前已提出申請升等並獲得系 

教評會初審通過或經院教師評鑑通過會者，視同通過該次續聘審查。」 

    二、檢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師聘任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及原設置要點。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院「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生利他獎評選辦法」修正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 104.4.7 校學字第 1040022078 號函新公布「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設置辦法」 

            增設團體獎，及本院 104.6.3 學生利他獎社會奉獻特別獎院評審委員會決議事項辦 

理。 

        二、本院《學生利他獎評選辦法》配合增列相關條文以資遵循並符實際作業之需，並於 

            本院 104 年 10 月 7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增修第 6、7 條〉。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 3 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第 3 條第 2 項文字：「委員於任期中出國超過半年以上、因故離職、借調或留職停薪 

            時，應即喪失委員資格，……」擬修訂為六個月以上。 

        二、本案業經 104年 10月 19日本院 104學年度第 1次教師評鑑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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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檢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教師評鑑辦法及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修訂第 3條文字：「本會置委員若干人，由院長、副院長、研發分處主任及各系所教 

師代表各一人擔任。另置執行長一人，由院長聘請本院教師擔任之，…。」 

        二、本院遷回校總區上課後，相關總務分處、教務分處及學務分處等均已歸建各處，擬 

將原條文中研發分處主任刪除。 

        三、檢陳「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及 

原設置要點。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家發展研究所  

    案由：修訂「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部份條 

          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所「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部份條文，業經 104 年 9 月 16 日本所 104 學年 

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配合 104 年 3 月 24 日本校第 2852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國立臺灣大學各學院新聘 

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第五條及《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 

業準則》第五條修正，除經教務長核可以外，另新增經校教評會主席核可始可進行 

甄選程序，本法規配合修正。 

        三、檢陳「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教師聘任評審作業要點」原文及 

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各一份。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經濟學系  

    案由：經濟學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條文修正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本校各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第五條第三項修正，於甄選之應徵人 

數未達三人時，除報請教務長核可外，亦須經校教評會主席核可，始可進行甄選程 

序。爰修訂經濟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辦法第五條條文。 

        二、上述修正業經本系 104 年 10 月 22 日本(104)學年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本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暨修正前全文。 

    決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 

    案由：本院擬與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簽署交換生計畫協議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協議係因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多次來函表達希望促成雙邊進一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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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之意願。該院國際政治系、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系、外交學系。這些領域劃分， 

恰與本院政治學系、國家發展研究所及公共事務研究所等研究相符。 

        二、本校與該校業已簽署校級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另包括本校管理學院、法律學院亦 

與對方簽署有院級交換學生計畫。此外本院亦與該校經濟學院及新聞學院有簽署母 

約及交換學生計畫畫協議書。 

        三、檢陳該校院之合約提案說明及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正體版、簡體版各一份。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案由：社科院院學生會擬借用西側 102 教室作為期中考週及期末考週自習室之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在期中考週及期末考週時，辜振甫紀念圖書分館自習室由於是提供全校學生使用， 

自習室位置均不敷使用，本院學生苦無地方可以唸書。 

        二、擬借用本院大樓西側 102教室作為本院學生期中考週及期末考週自習室之用。 

    決議： 

        一、本學期期中考週（104/11/9-13）已有外借其他單位使用，無法再借學生使用。擬自 

本學期期末考週（105/1/11-15）開始試辦。 

        二、試辦期間為期末考週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 18時至 22時止。請院學生會自行管理 

並統計每日使用人數，作為將來是否繼續借用之依據。 

 

陸、散  會（14時） 


